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汇安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
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汇

安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汇安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汇安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汇安裕泰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会议投票表决时间自2025年10月29日起，至2025年11月

28日17：00止（投票表决时间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经计票，参与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13,818,273.02份，

且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10月29日，权益登记

日本基金总份额22,260,399.85份）的62.08%，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召开条件。

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13,818,273.02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份基

金份额表示反对；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经参加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100%同意通过本次会议议案。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议案有效通过。

此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2025年12月1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进行，并由上海市东方公

证处公证人员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 10,000元，律师费

20,000元，合计30,000元，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

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5年12月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汇安裕

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该日起

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备案。

三、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1、本基金赎回费率调整如下：

本基金的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按基金份额持有期限递减，赎回费率见下

表：

持有期间（Y）

Y＜7天

Y≥7天

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1.50%

0%

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1.50%

0%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各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

基金份额时收取。对于持有期限不满7天的，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赎回费率调整具体内容详见《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汇

安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之附件二《关于汇安裕泰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的议案的说明》。本基金将自2025年12月1日起调整赎回

费率，届时将相应修订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四、备查文件

1、《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汇安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汇安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汇安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汇安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